南省政〔2022〕168号
省新镇人民政府关于成立
省新镇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镇直有关单位：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挥老年人的联系群众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在新形势社会治理的广阔舞台上进一步发挥作用，助推“平安省新”“和谐省新”创建，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经研究，决定成立镇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一、组织机构及人员组成

省新镇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尤金山        成员：5人

满山红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薛龙水        成员：5人

新厅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尤传赞        成员：5人

南金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尤祖俩        成员：5人

园内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尤星法        成员：5人

丹清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尤祖阳        成员：5人

垵后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李贻明        成员：5人

省身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吴世串        成员：5人

省东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吴谋双        成员：5人

西埔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黄金龙        成员：5人

檀林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黄集体        成员：5人

油园村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杨金锋        成员：5人

金丹社区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王景元        成员：5人

二、工作职责

1、开展镇村（社区）治安巡防和维护社会稳定志愿服务。以居民小区、村落的看家护院、邻里守望和安全检查为重点，及时发现所在社区各类治安隐患等工作；发现可疑情况及时向镇村（社区）干部或派出所民警报告。

2、收集村落、社区各类不安定因素，协助化解一般民间纠纷。积极参与普法宣传活动，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文化，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

3、开展社会治安防范宣传，劝导违法行为和不文明行为。结合日常村（社区）治安巡防，开展治安防范知识宣传，维护居住小区、村落的日常秩序，提高居民群众的治安防范意识。
三、工作要求

1、志愿服务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提升自我”为宗旨，服务的原则是：自愿参加、量力而行、讲求实效、持之以恒。始终坚持志愿服务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开展。

2、各单位要大力支持老年综治志愿者服务事业，积极配合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工作。志愿者服务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积极推动社会综合治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省新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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